
 1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18201820182018】】】】0161016101610161 号号号号    

    

关于对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关于对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关于对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关于对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

简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1.预案披露，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包头铝业、中铝山东、中铝

矿业、中州铝业原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2017 年 12 月，本次重

组的交易对方通过现金增资或债转股方式取得上述标的资产部分股

权。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前述股权。请补充披露：

（1）标的资产获得增资现金的具体用途；（2）华融瑞通、招平投

资、中国信达、中银金融用于出资的债权的形成原因，是否均属于

银行债权；（3）本次重组是否符合市场化债转股的相关政策规定；

（4）量化分析本次重组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

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5）本次交易完成后，控制上市公司

杠杆水平，保持良好资本结构的具体措施。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预案披露，标的资产包头铝业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64.67亿

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7.95 亿元，2017 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至

104.19 亿元，但归母净利润却下降至 6.5 亿元，出现增收不增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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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预案称是由于上游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增加所致。

请补充披露：（1）结合原材料氧化铝价格变动、电解铝销售价格变

动、行业发展趋势、标的资产经营情况等进一步说明营业收入上升

而净利润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2）预案称包头铝业目前已成为我

国铝业最具成本竞争力的企业，请结合包头铝业和中国铝业其他下

属公司、主要竞争对手的成本对比，分析说明包头铝业的核心竞争

优势。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3. 预案披露，标的资产中铝山东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59.90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3.54 亿元，2017 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至

84.02 亿元，但归母净利润却小幅下降至 3.22 亿元。预案称是由于

新增研发费用，管理费用增加所致。请结合报告期内主要产品及原

材料价格波动、研发费用、辞退福利等情况，进一步说明净利润下

滑的原因及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4. 预案披露，本次重组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包头铝业的

评估结论，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中铝山东、中铝矿业、中

州铝业的评估结论。请补充披露：（1）包头铝业资产基础法下的评

估结果、评估增值率，与收益法相比预估值是否存在重大差异，若

存在，请说明原因；（2）包头铝业收益法评估下的主要参数，预估

依据和参数确定的合理性；（3）中铝山东、中铝矿业、中州铝业收

益法下的评估结果、评估增值率，与资产基础法相比预估值是否存

在重大差异，若存在，请说明原因。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

见。 

5.预案披露，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存在较多土地、房产未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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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证书，土地、房产、矿业权尚需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等权属

瑕疵情形。同时，预案披露不排除纳入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的土地、

房产范围会有所调整。请补充披露：（1）上述瑕疵土地、房产的面

积及占总面积的比例，瑕疵资产合计预估值及占本次交易价格的比

例；（2）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原因、截至目前的办理进展、是否存在

法律障碍以及预计办毕时间；（3）结合上述土地、房产的用途，说

明未取得权属证书对标的资产生产经营的影响；（4）上述瑕疵资产

是否均属于本次预估范围，未来是否可能存在重大调整。请财务顾

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6.预案披露，本次重组的 8 名交易对方均与上市公司在标的资

产层面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请补充披露：（1）交易各方是否签订有

一致行动协议，如是，补充披露一致行动期限等协议具体内容；（2）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一致行动关系的运作机制及保障各方履约的具

体措施，能否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对标的资产的实际控制权。请财务

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7.预案披露，标的资产主要产品为电解铝、氧化铝，其原材料

主要为电力和铝土矿，原材料的价格变动对经营业绩的影响较大。

请补充披露：（1）电力成本占电解铝生产成本的比例、铝土矿采购

成本占氧化铝生产成本的比例；（2）就电价和铝土矿采购价格变化

进行敏感性分析；（3）就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充分进行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在 2018 年 2 月 23 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



 

部，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

 

 
 
 
 

                                    

 

案作相应修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八年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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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一八年二月七日 


